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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•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(106/05/09) 
 

 

【討論事項】 

一○六年刑議字第一號提案 

 

院長提議： 

1. 法院組織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：「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分設刑事強制處分庭，辦理偵查中強制處

分聲請案件之審核。但司法院得視法院員額及事務繁簡，指定不設刑事強制處分庭之法院。」

「承辦前項案件之法官，不得辦理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。」「前二項之規定，自中華民國一百

零六年一月一日施行。」 

2. 福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編制僅有一合議庭，現有法官如均曾參與案件偵查中羈押抗告之審理，

依上開規定，不得辦理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，嗣該案件上訴於該院，則該院以其已無其他法官

得以審理本案，乃以因法律之規定不能行使審判權為由，請求本院裁定移轉管轄，應否准許？ 

 

【甲說】 

1.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律或事實不能行使審判權者，由直接上級法院，以裁定將案件移轉於其管

轄區域內與原法院同級之他法院，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。 

2. 又法院組織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：「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分設刑事強制處分庭，辦理偵查中強制

處分聲請案件之審核。但司法院得視法院員額及事務繁簡，指定不設刑事強制處分庭之法院。」

「承辦前項案件之法官，不得辦理同一案件之審判事務。」「前二項之規定，自中華民國一○

六年一月一日施行。」 

3. 被告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聲請福建金門地方法院羈押獲准，被告不服，抗告於福建高等法院金門

分院，經該院裁定駁回其抗告。嗣該案件於提起公訴後，經福建金門地方法院判決，被告提起

第二審上訴，繫屬於福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。惟福建高等法院金門分院編制僅有一合議庭，現

僅有二名法官，均曾參與本件偵查中羈押抗告之審理，依上開規定，不得辦理同一案件之審判

事務。從而該院已無其他法官得以審理本案，該院以其因法律之規定不能行使審判權為由，請

求本院裁定移轉管轄，即無不合。本院應裁定移轉管轄。 

 

【乙說】 

1. 有管轄權之法院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者，由直接上級法院，以裁定將案件移轉於其管轄區域

內與原法院同級之他法院，刑事訴訟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固定有明文。 

2. 然刑事訴訟法第 5 條第 1 項所以規定案件由犯罪地、被告之住所、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（即

土地管轄），係以法院之管轄區域，與案件具有一定地域上關係，藉以劃定數同級法院間之事

務分配。 

3. 故必法院就該案件具有一定之地域關係，始有土地管轄權。 

4. 上開移轉管轄係使原無管轄權之法院取得管轄權，影響法院證據調查之便利，及被告、訴訟關

係人就近應訊之權利甚鉅。 

5. 基此，所謂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，宜為目的性限縮解釋。倘若因法律之變動，致法官編制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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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較少之法院辦理審判事務之法官，產生常態性不足時，應由司法院調派法官支援辦理，除非

無其他可調派之法官，否則難謂有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之情形。 

6. 從而，不得僅因法官編制員額不足，即逐案以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，而聲請移轉管轄。 

7. 若不然，無異使被告無法適用土地管轄之規定，容易造成案件遲滯，不符訴訟經濟及妥速審判

原則。 

8. 查案件犯罪地、被告及相關證人之住居所、所在地均在福建省金門縣，由有管轄權之福建高等

法院金門分院審理，始符訴訟經濟及能維護被告暨證人就近應訊之權利。 

9. 又依該院聲請書所載，已由司法院另調派法官支援辦理上訴審之接押程序，則辦理本案審判之

法官人數如有不足，非不得由司法院調派法官支援組成合議庭辦理。 

10.既非無其他可調派之法官，自難謂有因法律不能行使審判權之情形。故聲請移轉管轄為無理

由，應予駁回。 

 

以上二說，應以何說為當？提請公決。 

 

【決議】 

採甲說。 

 


